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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于 2021年 11月 9日以电子邮件、短信方式向全体董事发

出了召开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2、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四）下午 15：00 在深圳市福田区八卦路 31

号众鑫科技大厦 501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董事会会议出席情况、主持人及列席人员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九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九人，会议由董事长李海先生主

持。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4、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决议有效期及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决议有效期及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有

效期的议案》: 

公司于 2020年 12月 30日召开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

相关的议案。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为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鉴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即将到期，为确保本次非公开

发行 A股股票的顺利推进，公司董事会拟将上述决议的有效期和相关授权有效期自

原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延长十二个月，即有效期延长至 2022年 12月 29

日。除延长上述有效期外，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有关方案、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授权内容及范围等其他内容不

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当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相关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对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

对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会议以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详情请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修改<公司章

程>的公告》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提名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已届满，本届董事会提名王胜洪先生、李海先

生、姚正旺先生、孙龙龙先生、苗志国先生、郭秋泉先生作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为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生效。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在任职资格方面拥有其履行职责所具

备的能力和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非独立董事任职的要求，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市场禁入

处罚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公司独立董事均表示同意该项议案，认为候选人任职资

格合法且提名程序合法。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此议案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非独立董事选举将采取累积投票制。 

4、《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提名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已届满，本届董事会提名杨岚女士、张志高先

生、詹奇勇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任期为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在任职资格方面拥有其履行职责所具备

的能力和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等有关独立董事任职的要求，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

规定禁止任职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市场禁入处罚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公司独立

董事均表示同意该项议案，认为候选人任职资格合法且提名程序合法。独立董事候

选人简历详见附件。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声明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 

此议案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选举将采取累积投票制；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须提请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部门审核无异议后

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三位候选人已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

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5、《关于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1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二）下午 14:30 在深圳市福田区八卦路三

号深圳世纪华源酒店多功能厅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采

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详情请见于 2021 年 11 月 12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1月 11 日   

 

 

 

 

 

 

 

 

 

 

 

 

 

 

 

 

 

 

 

 

 

 

 



附件： 

非独立董事简历 

王胜洪先生，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物联（福建）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万胜实业控股（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 

除上述任职外，目前王胜洪先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相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2021年 11月 1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3552号），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若本次非

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项能顺利发行，王胜洪先生实际控制的万胜实业控股（深圳）

有限公司将成为深中华的控股股东，王胜洪先生将成为深中华的实际控制人。 

 

李海先生，1969年出生，毕业于深圳大学经济系财务会计专业。历任本公司财

务部副经理、财务总监助理、董事会秘书、副总裁等职务，现任本公司董事、董事

长、法人代表、总裁。 

除上述任职外，李海先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

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姚正旺先生，1975年出生，法学学士学位。历任深圳市国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监事室监事、销售部副经理、法律事务部副经理、风控合规管理中心副总经理；深

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召集人、董事、董事会秘书；乐山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本公司董事，乐山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除上述任职外，姚正旺先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孙龙龙先生，1973 年出生，1995 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本科学

历，经济学学士学位。先后在深圳市琼胶工业公司、深圳太阳管道有限公司从事财

务工作；1999 年 5 月起入职本公司，先后任职财务部副经理、经理、综合管理部

经理、企管部经理，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深圳鑫森珠宝黄金供

应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除上述任职外，孙龙龙先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苗志国先生，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长春工程学

院国土资源和市场营销专业，加拿大皇家大学 MBA，中国宝玉石协会宝石鉴定师，

香港人力资源中心认证职经理人。曾任沈阳卓宇贸易公司市场业务经理，深圳市爱

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业董事、董事会秘书、总经理。现任深圳市华灵隆珠宝文化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裁。 

除上述任职外，苗志国先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9300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郭秋泉先生，1983年出生，中共党员，中国国籍，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生物医

学工程博士，北京理工大学工程力学学士、物理电子学硕士，深圳市孔雀计划海外

高层次人才 C类。2016年获得人社部留学人员择优项目资助，迄今在国际高级期刊

发表论文 70 余篇，拥有授权发明专利 12 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2 项，其中部分

专利技术获得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 WorlDiscovery的技术转化奖。现任电子科技大

学（深圳）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江苏新澄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拓扑

精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除上述任职外，郭秋泉先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独立董事简历： 

杨岚女士，1969年出生，硕士研究生，注册税务师、注册评估师、注册会计师、

审计师。历任贵阳市审计局科员、珠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所长、上海立信长江会计

师事务所珠海分所所长、广东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所长、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高级经理；广州证券创新投资公司投资总监、广东普金星华

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副所长、广东立信嘉州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现任华东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除上述任职外，杨岚女士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

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志高先生，1965年出生，复旦大学法学士，注册会计师、注册评估师，2007

年至今任上海序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曾任职上海电机厂技术员、上海立信会

计学院讲师、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曾出任上海市徐汇区第十二届政

协委员、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上海兴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兼任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上海丞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潍坊市奎文区中成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上海君道住宅工业有限公司的董事、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除上述任职外，张志高先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詹奇勇先生，1982年出生，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研



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历任深圳市网信联动技术有限公司财务部会

计，深圳国宝造币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财务部经理助理，现任深圳国宝造币有限

公司财务部副经理。 

除上述任职外，詹奇勇先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